
2015.9.1.制定  

                改名申請書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
當

事

人

原用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改用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戶籍地址：        縣市            市鄉鎮              路街      段       巷       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       樓之

申

請

人

□當事人本人(簽章)：

□法定代理人(簽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附同意書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、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戶籍地址：□同當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(手機)：   

           □不同：         縣市          市鄉鎮區            路街     段       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弄       號     樓之

改名申請變更項目：

□O：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，姓名完全相同。

□P：與３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。 

□Q：同時在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設立戶籍６個月以上，姓名完全相同。【改名者須設籍本縣 6個月以上】

□S：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。

□T：□字義粗俗不雅、□音譯過長或 □有特殊原因。(第    次)

□Z：另立名字。【無依兒童適用，本次變更不予計次】

□ｃ：□因被認領、□因撤銷認領、□因被收養、□因撤銷收養或 □因終止收養。【本次變更不予計次】

戶政所依職權辦理相關人隨同姓名變更登記：

□配偶：（□附身分證）；   □子女：    人（□附身分證    張）

切結

事項

本人(具切結人)              辦理姓名變更登記並依規定換領配偶、子女國民身分證，負責保

管交付之配偶、子女國民身分證。

本人(具切結人)              申請□本人（□子女               ）改名為               

，欲改之姓名並未有與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同姓名之情形，特此具結，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

律責任，事後如經查使用與直系親屬或兄弟姊妹同姓名，同意撤銷改名登記。

附繳

證件

□出生戶籍謄本  □初設戶籍謄本  □第 1、2 次改名戶籍謄本   □出生證明

□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姓名相同查詢表  □海基會驗證之委託書  □駐外館處驗證之變更姓(名)申請書

□符合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或辭源辭海康熙等字典文字資料影本  □駐外館處驗證之委託書及中譯本

□其他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審查

意見

□ 查詢法務部刑案資訊電子閘門系統

□ 核准

□ 駁回（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承辦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股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秘書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任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2015.7.6. 制定

備  註  說  明  事  項

１

依 104.5.20.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13 條規定 ＞

(1) 依本條例規定申請改姓、冠姓、回復本姓、改名、更改姓名、更正本名者，以本人或法定代理

   人為申請人。（不得委託）

(2) 因收養或終止收養而須改姓者，辦理收養或終止收養登記之申請人，均得為改姓申請人。

２

依 104.5.20.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9 條規定 ＞

(1)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得申請改名：

   一、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、機關（構）、團體或學校服務或肄業，姓名完全相同。

   二、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。  

   三、同時在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，姓名完全相同。

   四、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。

   五、被認領、撤銷認領、被收養、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。

   六、字義粗俗不雅、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。

(2) 依前項第六款申請改名，以三次為限。但未成年人第二次改名，應於成年後始得為之。

３

依 104.5.20.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15 條規定 ＞

(1)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申請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：

   一、經通緝或羈押。

   二、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。

   三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，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科罰金、易服社會勞動。但過失

       犯罪者，不在此限。

(2) 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、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，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

   完畢滿三年止。

４

依 104.5.20.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2 條規定 ＞

(1) 辦理戶籍登記、申請歸化或護照時，應取用中文姓名，並應使用辭源、辭海、康熙等通用字典

   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。

(2) 姓名文字未使用前項所定通用字典或國語辭典所列有之文字者，不予登記。 

５

依 104.5.20.修正之姓名條例第 12 條規定 ＞

本人申請改姓、名或姓名時，戶政機關應同時依職權於其配偶、子女戶籍資料為配偶、父或母姓名

更改，並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偶及子女。


